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贖回可轉換股債券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分別為 2018年 7月 31日、 2018年 8月 13日、 2020年 6月 24日、

2020年8月13日、2021年8月13日、2021年8月19日、2021年9月3日、2021年10月6

日及 2022年 8月 15日的公告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(i)根據認購協議按照一般授權

發行本金額為 150,000,000港元的可換股債券； (ii)可換股債券條款的後續修訂；

及 (iii)可換股債券的更新資料（「該等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但

未有另行界定的詞彙具有該等公告所賦予的相同涵義。

可換股債券的到期日為 2022年 8月 13日（「到期日」）。於本公告日期，根據可換股

債券的相關條款及條件，本公司已通過再融資全額贖回本金總額為 150,000,000港

元的可換股債券（「贖回」）。其自最後一次付息日直至到期日為止的應計利息亦已

全額支付。

贖回後，可換股債券全部被註銷，本公司獲免除可換股債券及其項下的所有義

務。

承董事會命

瑞斯康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
岳京興

香港，2022年9月2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岳京興先生、劉偉樑先生及江峰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

于路先生、丁志鋼先生及孫鵬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競強先生、盧韻雯女

士及鄒合強先生。


